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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每次出门前，还在上高中的冯

硕（化名）都会从抽屉里那一排五颜六色

的长方形机器中挑一个带上，这种既有

颜值又能吐出芳香雾气的雾化器已成为

他近期出行的“标配”。

“这叫果味雾化器，在网上可以随便

买，吸起来凉凉的，很甜。”冯硕告诉记

者，他买的一次性电子雾化器一支不到

30元，能吸一个月左右。

记者以“雾化器”为关键字在某电商

平台搜索后，出现大量售卖电子雾化器

的商家。记者注意到，冯硕经常光顾这

家店，名称中带有“医疗器械专营店”字

样，在该款产品下方的具体介绍中，并未

详细列明产品生产商的具体信息，但用

醒目字样标注的“0焦油”“0尼古丁”“0有

害物”等宣传语，极力将该产品与电子烟

“划清界限”。

记 者 看 到 该 款 产 品 显 示 已 有

“7000+”人（次）付款，评价几乎均为好

评，不少消费者还晒出了自己吐烟雾的

视频。在问答区，一位消费者询问孩子

是否可以购买，商家回复该产品不可给

未成年人使用。但冯硕表示，自己在购

买时并没有任何限制，商家并未询问购

买者年龄。

吸食方便、口味多样几乎成了在售

雾化器的统一特征，这也吸引了更多像

冯硕这样的未成年人去尝试。冯硕就是

在一名同学的推荐下“入坑”的，那名同

学吸食的是带有尼古丁的电子烟。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一些雾化器

商家通过无尼古丁的雾化器为噱头宣传

引流，在个别店铺的留言区，有消费者询

问是否有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出售，一

些回复隐晦地表示可以和店主私聊。

“当前电子烟商家想在电商平台卖

货，大多选择这种规避方式。”电子烟商

家刘铭告诉记者，如今在网上不能直接

上架电子烟相关产品，发布相关图片也

很容易被封号。

安全起见，很多电子烟商家会进一

些雾化器产品，以此为卖点，减少被监管

的风险。在售卖雾化器的同时也能有效

吸引有购买电子烟需求的消费者，一些

买家和卖家在私聊时了解到有电子烟售

卖，就会“心照不宣”地添加联系方式，后

期通过社交平台私下交易。也有商家会

要求消费者拍下店内相同价格的雾化器

产品，冲店铺销量，增加曝光量，但实际

发的货却是电子烟。

事实上，针对电子雾化器成为新型

电子烟的问题，相关部门也给予了关注。

此前，网络上出现大量以“草本雾化

器”为名的电子雾化器，打着医疗器械

“医用加热雾化”的名义大肆售卖，但外

观和使用方式与电子烟完全相同。

“草本雾化器不是电子烟”也几乎成

为这些商家的统一说辞，一些商家更是

列出了雾化器的医疗器械注册编号，以

示权威。

今年 5 月底，在国家烟草专卖局针

对电子烟监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孙

冀指出，针对草本雾化器问题，国家烟

草专卖局在2024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新

型电子烟产品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其中明确，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

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

者鼻吸等的产品，依照电子烟的规定管

理。因此，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

案名义生产、销售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

子烟。

针对此类产品在网络大肆销售，相

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整治。

孙冀介绍，2024年9月，国家烟草专

卖局、国家药监局就草本雾化电子烟社

会危害性和监管工作情况开展联合调

研，确定草本雾化电子烟与医疗器械在

使用方式、温度、雾化物属性等机理上的

五大核心区别，共同研究如何加强草本

雾化电子烟监管、避免医疗器械污名化

的举措。2025 年，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

标准管理中心修改《2020-2021年医疗器

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第二百五十四

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

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

得医疗器械注册。

如今，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草本雾

化器”后，页面会自动跳转至绿网计划，

强调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电子烟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任何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

专卖品，不得发布推广和销售电子烟的

信息。

近年来，国家针对电子烟的管控政

策在不断收紧。

2019年10月3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发布《关于

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

通告》，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

人及时关闭电子烟互联网销售网站或客

户端；敦促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

铺，并将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敦促电子

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撤回通过互联

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电子烟“线上禁售

令”正式实施。2022年5月1日起，《电子

烟管理办法》施行，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

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

电子烟。2022 年 10 月 1 日起，电子烟国

家标准施行，界定了电子烟的术语和定

义，规定了电子烟设计与原材料要求、技

术要求。

在加强电子烟违法广告监管方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时完善电子烟

广告监管规则，于2023年发布《互联网广

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利用互联网

发布烟草（含电子烟）广告。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仍然有大量

变种电子烟在网络销售，各类电商平台

成为主要销售渠道。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当前

很多在网络售卖的电子雾化器与电子烟

极为相似，但电商平台往往只针对电子

烟产品严禁销售，对其他打“擦边球”的

产品却默认甚至助推，这是平台责任的

缺失。

刘俊海认为，相关法律法规既已明

确禁止在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监管应

当更为严格。应进一步压实电商平台责

任，电商平台除了要对一些可能涉及电

子烟等关联产品的关键词进行屏蔽外，

还应对相关类型产品进行严格审核，将

可疑商品从平台中剔除，避免助长市场

乱象，并严格检查平台商家是否存在“暗

箱操作”引流等行为。此外，针对当前社

交平台中存在大量电子烟营销的情况，

也应当进一步强化对于涉及电子烟及其

关联词的排查。

厦门大学法学院烟草法律与经济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姜孝贤指出，当前相关

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对电子烟概念进行

了界定，因此判断一款电子雾化器产品

是否属于电子烟，需要结合产品名称、功

效宣称、对消费者的诱导和误导程度、对

人体的可能伤害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电商平台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

时将销售电子烟的账号、店铺关停，下架

违规商品。如果遇到新产品类型，无法

确定其产品属性的，应当立即保存相关

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基于相关部门

的定性作进一步举措。若平台未能有效

履行上述监管职责，将面临相应的法律

责任。

（记者 赵晨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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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压实电商平台责任
严格审核涉烟类型产品

“变种”电子烟网络大肆售卖

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直持续强化电子烟管控，不论是电子烟“线上禁售令”，还是明确

强调禁售除烟草口味外的各类调味电子烟，电子烟看似已经“远离”了网络平台和未成年

人群体。

但《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涌现出各类号称“不含烟碱（尼古丁）”的雾

化器产品，这类商品无论从款式造型还是抽吸方式都与电子烟颇为相似，而且有多种口味可

供消费者选择。

噱头十足的雾化器难掩果味电子烟的身影。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针对网络中大量销售的各类有电子烟之嫌的雾化器类产品，不能仅

靠消费者“自我辨别”，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压实电

商平台责任，让电子烟类产品彻底远离网络。

电商平台
充斥“变种”电子烟

草本雾化器
属于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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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责任


